
解釋字號 釋字第628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6年06⽉22⽇

解釋爭點 臺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灌溉蓄⽔池使⽤要點第4點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農⽥⽔利會係由法律設立之公法⼈，為地⽅⽔利⾃治團體，

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⾃治之權限。農⽥⽔利事業之餘⽔管理乃

農⽥⽔利會⾃治事項之⼀，農⽥⽔利會並得依法徵收餘⽔使⽤費

（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⼗條第⼀款、第⼆⼗八條規定參照）。

是關於餘⽔管理，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已授予農⽥⽔利會得訂定

⾃治規章以限制⼈⺠⾃由權利之⾃治權限。依該通則第⼆⼗九條

（中華⺠國五⼗四年七⽉⼆⽇制定公布）規定，徵收餘⽔使⽤費

之標準及辦法固係授權省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，臺灣省政府據此

並已就餘⽔使⽤費訂定⼀定之徵收標準及程序，然若有規範未盡

部分，農⽥⽔利會訂定⾃治規章予以補充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

者，尚符合上開通則第⼆⼗九條規定之意旨。臺灣省⽯⾨農⽥⽔

利會灌溉蓄⽔池使⽤要點（臺灣省政府建設廳⽔利處八⼗七年五

⽉七⽇八七⽔農字第Ａ八七五０⼀七四七六號函核備）第四點之

規定，乃該會依正當程序本於其徵收餘⽔使⽤費之⾃治權限，在

法律授權得徵收餘⽔使⽤費範圍內，分別依餘⽔使⽤之不同情

形，確定餘⽔使⽤費之徵收對象所為具體規定之⾃治規章，符合

⽔資源有效利⽤及使⽤者付費之立法意旨，⼿段亦屬合理及必

要，未逾越臺灣省政府就農⽥⽔利會徵收餘⽔使⽤費訂定命令之

範圍，亦未牴觸上開法律及其授權規定，於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

財產權、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，尚無違

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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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農⽥⽔利會係秉承國家推⾏農⽥⽔利事業之宗旨，依法律設

立之公法⼈，為地⽅⽔利⾃治團體（四⼗四年⼀⽉⼗九⽇修正公

布之⽔利法第三條第⼆、三項參照），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享有⾃

治之權限（本院釋字第五⼀八號解釋參照）。依農⽥⽔利會組織

通則第⼗條規定，農⽥⽔利會之任務包括農⽥⽔利事業之興辦、

改善、保養及管理、災害之預防及搶救、經費之籌措及基⾦設

立、效益之研究及發展等事項，此即為法律授予農⽥⽔利會之⾃

治事項。農⽥⽔利會為執⾏上開⾃治事項，於不牴觸法律與其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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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之範圍內，⾃得訂定⾃治規章，以達成其任務。惟農⽥⽔利會

訂定之⾃治規章，如有限制⼈⺠⾃由權利者，為符合憲法第⼆⼗

三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，仍應有法律規定或法律之授權，

始得為之。⼜團體內部意⾒之形成，依憲法之⺠主原則，不僅應

遵守多數決之原則（本院釋字第五⼀八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且

如事關⼈⺠權利之限制者，所形成之規定內容應符合比例原則，

其訂定及執⾏並應遵守正當程序（本院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參

照），農⽥⽔利會於訂定限制⼈⺠⾃由權利之⾃治規章時，亦應

本此原則，乃屬當然。

　　依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⼗條第⼀款規定，農⽥⽔利會具有

興辦、改善、保養及管理農⽥⽔利事業之任務。⽽農⽥⽔利會於

改善現有灌溉輸配⽔設施、減少輸⽔損失及提⾼⽤⽔效率後所節

餘之餘⽔，不僅得再分配予會員供農⽥灌溉之⽤，且在不影響農

⽥灌溉之運作下，亦得作農⽥灌溉以外⽬的之使⽤，以充分有效

利⽤⽔資源，是農⽥⽔利事業之餘⽔管理⾃屬農⽥⽔利會之⾃治

事項範圍，農⽥⽔利會可依調配⽤⽔現場實際節餘⽔量及其操作

難度，調整供⽔優先次序。⼜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⼆⼗五條

（六⼗九年⼗⼆⽉⼗七⽇修正公布）、第⼆⼗六條（五⼗九年⼆

⽉九⽇修正公布）、第⼆⼗七條（五⼗四年七⽉⼆⽇制定公布）

及第⼆⼗八條明文規定，農⽥⽔利會有徵收會費、餘⽔使⽤費及

其他費⽤之權限。準此以觀，⾜⾒法律已授予農⽥⽔利會就餘⽔

使⽤費之徵收，得訂定⾃治規章限制⼈⺠⾃由權利之⾃治權限。

⽽餘⽔使⽤者則負有繳納之公法上⾦錢給付義務，為餘⽔使⽤者

之公法上負擔（本院釋字第五⼀八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；且餘⽔

使⽤費既係向使⽤者徵收，⾃不因使⽤者是否為會員⽽有異。農

⽥⽔利會據上述法律授權，於徵收餘⽔使⽤費時，應得依正當程

序訂定合理、必要之⾃治規章。

　　惟農⽥⽔利會係以法律設立之公法⼈，其訂定⾃治規章之權

限，立法者有⾃由形成之空間。⾃五⼗四年七⽉⼆⽇制定公布起

⾄八⼗四年⼗⼀⽉八⽇⽌，歷次修正均未更動之農⽥⽔利會組織

通則第⼆⼗九條規定：「農⽥⽔利會依前四條規定，徵收各費之

標準及辦法，由省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

備。」對農⽥⽔利會徵收會費、⼯程費、建造物使⽤費及餘⽔使

⽤費之徵收標準及辦法（同通則第⼆⼗五⾄⼆⼗八條參照），係

授權主管機關訂定。臺灣省政府依上開通則第⼆⼗九條規定之授

權，於八⼗四年五⽉⼆⼗七⽇修正發布臺灣省農⽥⽔利會組織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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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其第四⼗⼀條第⼀款規定：「餘⽔使⽤費或建造物使⽤費，

徵收標準如左：⼀、餘⽔使⽤費，最低不得低於該地區最⾼之會

費收費率。」是就餘⽔使⽤費之徵收標準設最低費率限制；另臺

灣省政府於七⼗八年三⽉⼆⼗四⽇修正發布臺灣省農⽥⽔利會各

項費⽤徵收要點，就農⽥⽔利會徵收各項費⽤之作業程序、⽋費

處理、帳簿設置與稽核等予以規定。除此以外，上述主管機關就

如何確定餘⽔使⽤費之徵收對象、徵收之具體數額等事項均未及

之。對於此種未盡部分事項，農⽥⽔利會為執⾏其徵收餘⽔使⽤

費之⾃治權限，訂定⾃治規章予以補充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

者，尚符合上開通則第⼆⼗九條規定之意旨。

　　臺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灌溉蓄⽔池使⽤要點（臺灣省政府建

設廳⽔利處八⼗七年五⽉七⽇八七⽔農字第Ａ八七五０⼀七四七

六號函核備）第四點第⼀項規定：「⽤⽔使⽤費應向訂立之使⽤

同意書⼈徵收之。未依前條規定訂立使⽤同意書⽽有使⽤情形

者，應向下列規定徵收⽤⽔使⽤費。（⼀）蓄⽔池⼟地所有⼈或

全體共有⼈共同使⽤者，應向⼟地所有⼈徵收之。（⼆）蓄⽔池

出租或同意他⼈使⽤，⽽該承租⼈或使⽤⼈拒或未與本會訂立使

⽤同意書者，得由⼟地所有⼈或全體共有⼈提出租賃契約書或同

意書或其他具體文件由本會逕向⼟地承租⼈或使⽤⼈徵收之。

（三）蓄⽔池為他⼈或他共有⼈占⽤者（即不能取得使⽤同意書

者）應向占⽤⼈徵收。」乃該會本於其徵收餘⽔使⽤費之⾃治權

限，在法律授權得對⼈⺠徵收餘⽔使⽤費範圍內，分別依餘⽔使

⽤之不同情形，確定餘⽔使⽤費之徵收對象所為具體規定之⾃治

規章，符合⽔資源有效利⽤及使⽤者付費之立法意旨，⼿段亦屬

合理及必要。上開要點並由臺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會務委員會審

議通過（該要點第⼆⼗四點參照），復經臺灣省政府建設廳⽔利

處准予核備，已具備正當程序之要求。是上開規定即未逾越主管

機關所訂定之臺灣省農⽥⽔利會組織規程與臺灣省農⽥⽔利會各

項費⽤徵收要點規定之範圍，亦未牴觸上開法律及其授權之規

定，於憲法第⼗五條保障之財產權、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

原則與比例原則，尚無違背。⾄⼈⺠與農⽥⽔利會間因徵收餘⽔

使⽤費事件所⽣之爭議，為公法上爭議。八⼗九年七⽉⼀⽇修正

⾏政訴訟法施⾏前，相關爭議已依法提起訴訟並經裁判確定者，

其效⼒固不受影響，惟⾃修正⾏政訴訟法施⾏後，就此類爭議事

件應循⾏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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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徐璧湖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　許⽟秀 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628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劉○湘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臺灣

省農⽥⽔利會組織規程第41條第1款（84年5⽉27⽇修正發布）
(84.05.27) 臺灣省農⽥⽔利會各項費⽤徵收要點（78年3⽉24⽇
修正發布）(88.11.16) 臺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灌溉蓄⽔池使⽤要
點第4點（臺灣省政府建設廳⽔利處87年5⽉7⽇核備）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518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63號解釋

⽔利法第3條第2項、第3項（44年1⽉19⽇修正公
布）(44.01.19)

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10條第1款（54年7⽉2⽇制定
公布）(54.07.02)

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28條（54年7⽉2⽇制定公
布）(54.07.02)

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29條（54年7⽉2⽇制定公
布）(54.07.02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臺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以聲請⼈於⺠國87年間，使⽤聲請

⼈與他⼈共有之溜池池⽔放養⿂類，經2次通知聲請⼈繳納餘⽔

使⽤費，聲請⼈均未繳納，乃依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28條與臺

灣省⽯⾨農⽥⽔利會灌溉蓄⽔池使⽤要點第4點第1項第3款規

定，向臺灣桃園地⽅法院起訴請求給付餘⽔使⽤費。聲請⼈則以

前開使⽤要點係⽔利會⾃⾏訂定，違反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29

條之規定等為由抗辯。

（⼆）案經臺灣桃園地⽅法院中壢簡易庭90年度壢⼩字第481號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62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61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1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6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480&ldate=1955011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162&ldate=196507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162&ldate=196507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162&ldate=19650702&lser=001


⼩額⺠事判決，認聲請⼈應給付餘⽔使⽤費。聲請⼈不服提起上

訴，同法院仍以92年度⼩上字第113號⺠事判決，駁回聲請⼈之

上訴確定。聲請⼈雖提起再審，仍遭駁回，爰聲請解釋憲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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